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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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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為了規範票據行為，保障票據活動中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
第2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票據活動，適用本法。
　　本法所稱票據，是指匯票、本票和支票。
第3條
　　票據活動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第4條
　　票據出票人製作票據，應當按照法定條件在票據上簽章，並按照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
　　持票人行使票據權利，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據上簽章，並出示票據。
　　其他票據債務人在票據上簽章的，按照票據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
　　本法所稱票據權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據債務人請求支付票據金額的權利，包括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
　　本法所稱票據責任，是指票據債務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據金額的義務。
第5條
　　票據當事人可以委託其代理人在票據上簽章，並應當在票據上表明其代理關係。
　　沒有代理權而以代理人名義在票據上簽章的，應當由簽章人承擔票據責任；代理人超越代理權限的，應當就其超越權限的部分承擔票據責任。
第6條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票據上簽章的，其簽章無效，但是不影響其他簽章的效力。
第7條
　　票據上的簽章，為簽名、蓋章或者簽名加蓋章。
　　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據的單位在票據上的簽章，為該法人或者該單位的蓋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的簽章。
　　在票據上的簽名，應當為該當事人的本名。
第8條
　　票據金額以中文大寫和數碼同時記載，二者必須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據無效。
第9條
　　票據上的記載事項必須符合本法的規定。
　　票據金額、日期、收款人名稱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據無效。
　　對票據上的其他記載事項，原記載人可以更改，更改時應當由原記載人簽章證明。
第10條
　　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係和債權債務關係。
　　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
第11條
　　因稅收、繼承、贈與可以依法無償取得票據的，不受給付對價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據權利不得優於其前手的權利。
　　前手是指在票據簽章人或者持票人之前簽章的其他票據債務人。
第12條
　　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於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
　　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也不得享有票據權利。
第13條
　　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
　　票據債務人可以對不履行約定義務的與自己有直接債權債務關係的持票人，進行抗辯。
　　本法所稱抗辯，是指票據債務人根據本法規定對票據債權人拒絕履行義務的行為。
第14條
　　票據上的記載事項應當真實，不得偽造、變造。偽造、變造票據上的簽章和其他記載事項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票據上有偽造、變造的簽章的，不影響票據上其他真實簽章的效力。
　　票據上其他記載事項被變造的，在變造之前簽章的人，對原記載事項負責；在變造之後簽章的人，對變造之後的記載事項負責；不能辨別是在票據被變造之前或者之後簽章的，視同在變造之前簽章。
第15條
　　票據喪失，失票人可以及時通知票據的付款人掛失止付，但是，未記載付款人或者無法確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據除外。
　　收到掛失止付通知的付款人，應當暫停支付。
　　失票人應當在通知掛失止付後三日內，也可以在票據喪失後，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16條
　　持票人對票據債務人行使票據權利，或者保全票據權利，應當在票據當事人的營業場所和營業時間內進行，票據當事人無營業場所的，應當在其住所進行。
第17條
　　票據權利在下列期限內不行使而消滅：
　　（一）持票人對票據的出票人和承兌人的權利，自票據到期日起二年。見票即付的匯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
　　（二）持票人對支票出票人的權利，自出票日起六個月；
　　（三）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六個月；
　　（四）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個月。
　　票據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據當事人依法確定。
第18條
　　持票人因超過票據權利時效或者因票據記載事項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的，仍享有民事權利，可以請求出票人或者承兌人返還其與未支付的票據金額相當的利益。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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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匯票是出票人簽發的，委託付款人在見票時或者在指定日期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據。
　　匯票分為銀行匯票和商業匯票。
第20條
　　出票是指出票人簽發票據並將其交付給收款人的票據行為。
第21條
　　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託付款關係，並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
　　不得簽發無對價的匯票用以騙取銀行或者其他票據當事人的資金。
第22條
　　匯票必須記載下列事項：
　　（一）表明“匯票”的字樣；
　　（二）無條件支付的委託；
　　（三）確定的金額；
　　（四）付款人名稱；
　　（五）收款人名稱；
　　（六）出票日期；
　　（七）出票人簽章。
　　匯票上未記載前款規定事項之一的，匯票無效。
第23條
　　匯票上記載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項的，應當清楚、明確。
　　匯票上未記載付款日期的，為見票即付。
　　匯票上未記載付款地的，付款人的營業場所、住所或者經常居住地為付款地。
　　匯票上未記載出票地的，出票人的營業場所、住所或者經常居住地為出票地。
[bookmark: a24]第24條
　　匯票上可以記載本法規定事項以外的其他出票事項，但是該記載事項不具有匯票上的效力。
第25條
　　付款日期可以按照下列形式之一記載：
　　（一）見票即付；
　　（二）定日付款；
　　（三）出票後定期付款；
　　（四）見票後定期付款。
　　前款規定的付款日期為匯票到期日。
[bookmark: a26]第26條
　　出票人簽發匯票後，即承擔保證該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出票人在匯票得不到承兌或者付款時，應當向持票人清償本法第七十條、第七十一條規定的金額和費用。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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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條
　　持票人可以將匯票權利轉讓給他人或者將一定的匯票權利授予他人行使。
　　出票人在匯票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的，匯票不得轉讓。
　　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規定的權利時，應當背書並交付匯票。
　　背書是指在票據背面或者粘單上記載有關事項並簽章的票據行為。
第28條
　　票據憑證不能滿足背書人記載事項的需要，可以加附粘單，粘附於票據憑證上。
　　粘單上的第一記載人，應當在匯票和粘單的粘接處簽章。
第29條
　　背書由背書人簽章並記載背書日期。
　　背書未記載日期的，視為在匯票到期日前背書。
第30條
　　匯票以背書轉讓或者以背書將一定的匯票權利授予他人行使時，必須記載被背書人名稱。
第31條
　　以背書轉讓的匯票，背書應當連續。持票人以背書的連續，證明其匯票權利；非經背書轉讓，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匯票的，依法舉證，證明其匯票權利。
　　前款所稱背書連續，是指在票據轉讓中，轉讓匯票的背書人與受讓匯票的被背書人在匯票上的簽章依次前後銜接。
第32條
　　以背書轉讓的匯票，後手應當對其直接前手背書的真實性負責。
　　後手是指在票據簽章人之後簽章的其他票據債務人。
第33條
　　背書不得附有條件。背書時附有條件的，所附條件不具有匯票上的效力。
　　將匯票金額的一部分轉讓的背書或者將匯票金額分別轉讓給二人以上的背書無效。
第34條
　　背書人在匯票上記載“不得轉讓”字樣，其後手再背書轉讓的，原背書人對後手的被背書人不承擔保證責任。
第35條
　　背書記載“委託收款”字樣的，被背書人有權代背書人行使被委託的匯票權利。但是，被背書人不得再以背書轉讓匯票權利。
　　匯票可以設定質押；質押時應當以背書記載“質押”字樣。被背書人依法實現其質權時，可以行使匯票權利。
第36條
　　匯票被拒絕承兌、被拒絕付款或者超過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書轉讓；背書轉讓的，背書人應當承擔匯票責任。
第37條
　　背書人以背書轉讓匯票後，即承擔保證其後手所持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背書人在匯票得不到承兌或者付款時，應當向持票人清償本法第七十條、第七十一條規定的金額和費用。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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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條
　　承兌是指匯票付款人承諾在匯票到期日支付匯票金額的票據行為。
第39條
　　定日付款或者出票後定期付款的匯票，持票人應當在匯票到期日前向付款人提示承兌。
　　提示承兌是指持票人向付款人出示匯票，並要求付款人承諾付款的行為。
第40條
　　見票後定期付款的匯票，持票人應當自出票日起一個月內向付款人提示承兌。
　　匯票未按照規定期限提示承兌的，持票人喪失對其前手的追索權。
　　見票即付的匯票無需提示承兌。
第41條
　　付款人對向其提示承兌的匯票，應當自收到提示承兌的匯票之日起三日內承兌或者拒絕承兌。
　　付款人收到持票人提示承兌的匯票時，應當向持票人簽發收到匯票的回單。回單上應當記明匯票提示承兌日期並簽章。
第42條
　　付款人承兌匯票的，應當在匯票正面記載“承兌”字樣和承兌日期並簽章；見票後定期付款的匯票，應當在承兌時記載付款日期。
　　匯票上未記載承兌日期的，以前條第一款規定期限的最後一日為承兌日期。
第43條
　　付款人承兌匯票，不得附有條件；承兌附有條件的，視為拒絕承兌。
第44條
　　付款人承兌匯票後，應當承擔到期付款的責任。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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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條
　　匯票的債務可以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
　　保證人由匯票債務人以外的他人擔當。
第46條
　　保證人必須在匯票或者粘單上記載下列事項：
　　（一）表明“保證”的字樣；
　　（二）保證人名稱和住所；
　　（三）被保證人的名稱；
　　（四）保證日期；
　　（五）保證人簽章。
第47條
　　保證人在匯票或者粘單上未記載前條第（三）項的，已承兌的匯票，承兌人為被保證人；未承兌的匯票，出票人為被保證人。
　　保證人在匯票或者粘單上未記載前條第（四）項的，出票日期為保證日期。
第48條
　　保證不得附有條件；附有條件的，不影響對匯票的保證責任。
第49條
　　保證人對合法取得匯票的持票人所享有的匯票權利，承擔保證責任。但是，被保證人的債務因匯票記載事項欠缺而無效的除外。
第50條
　　被保證的匯票，保證人應當與被保證人對持票人承擔連帶責任。匯票到期後得不到付款的，持票人有權向保證人請求付款，保證人應當足額付款。
第51條
　　保證人為二人以上的，保證人之間承擔連帶責任。
第52條
　　保證人清償匯票債務後，可以行使持票人對被保證人及其前手的追索權。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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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條
　　持票人應當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
　　（一）見票即付的匯票，自出票日起一個月內向付款人提示付款；
　　（二）定日付款、出票後定期付款或者見票後定期付款的匯票，自到期日起十日內向承兌人提示付款。
　　持票人未按照前款規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說明後，承兌人或者付款人仍應當繼續對持票人承擔付款責任。
　　通過委託收款銀行或者通過票據交換系統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視同持票人提示付款。
第54條
　　持票人依照前條規定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須在當日足額付款。
第55條
　　持票人獲得付款的，應當在匯票上簽收，並將匯票交給付款人。持票人委託銀行收款的，受委託的銀行將代收的匯票金額轉賬收入持票人帳戶，視同簽收。
第56條
　　持票人委託的收款銀行的責任，限於按照匯票上記載事項將匯票金額轉入持票人帳戶。
　　付款人委託的付款銀行的責任，限於按照匯票上記載事項從付款人帳戶支付匯票金額。
第57條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時，應當審查匯票背書的連續，並審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證明或者有效證件。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惡意或者有重大過失付款的，應當自行承擔責任。
第58條
　　對定日付款、出票後定期付款或者見票後定期付款的匯票，付款人在到期日前付款的，由付款人自行承擔所產生的責任。
第59條
　　匯票金額為外幣的，按照付款日的市場匯價，以人民幣支付。
　　匯票當事人對匯票支付的貨幣種類另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第60條
　　付款人依法足額付款後，全體匯票債務人的責任解除。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節__追_索_權]第二章　　匯　票　　第六節　　追　索　權
第61條
　　匯票到期被拒絕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對背書人、出票人以及匯票的其他債務人行使追索權。
　　匯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權：
　　（一）匯票被拒絕承兌的；
　　（二）承兌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的；
　　（三）承兌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產的或者因違法被責令終止業務活動的。
第62條
　　持票人行使追索權時，應當提供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的有關證明。
　　持票人提示承兌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絕的，承兌人或者付款人必須出具拒絕證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書。未出具拒絕證明或者退票理由書的，應當承擔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
第63條
　　持票人因承兌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得拒絕證明的，可以依法取得其他有關證明。
第64條
　　承兌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的，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文書具有拒絕證明的效力。
　　承兌人或者付款人因違法被責令終止業務活動的，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決定具有拒絕證明的效力。
第65條
　　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絕證明、退票理由書或者未按照規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證明的，喪失對其前手的追索權。但是，承兌人或者付款人仍應當對持票人承擔責任。
第66條
　　持票人應當自收到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的有關證明之日起三日內，將被拒絕事由書面通知其前手；其前手應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內書面通知其再前手。持票人也可以同時向各匯票債務人發出書面通知。
　　未按照前款規定期限通知的，持票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權。因延期通知給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損失的，由沒有按照規定期限通知的匯票當事人，承擔對該損失的賠償責任，但是所賠償的金額以匯票金額為限。
　　在規定期限內將通知按照法定地址或者約定的地址郵寄的，視為已經發出通知。
第67條
　　依照前條第一款所作的書面通知，應當記明匯票的主要記載事項，並說明該匯票已被退票。
第68條
　　匯票的出票人、背書人、承兌人和保證人對持票人承擔連帶責任。
　　持票人可以不按照匯票債務人的先後順序，對其中任何一人、數人或者全體行使追索權。
　　持票人對匯票債務人中的一人或者數人已經進行追索的，對其他匯票債務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權。被追索人清償債務後，與持票人享有同一權利。
第69條
　　持票人為出票人的，對其前手無追索權。持票人為背書人的，對其後手無追索權。
[bookmark: a70]第70條
　　持票人行使追索權，可以請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額和費用：
　　（一）被拒絕付款的匯票金額；
　　（二）匯票金額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償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利率計算的利息；
　　（三）取得有關拒絕證明和發出通知書的費用。
　　被追索人清償債務時，持票人應當交出匯票和有關拒絕證明，並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費用的收據。
[bookmark: a71]第71條
　　被追索人依照前條規定清償後，可以向其他匯票債務人行使再追索權，請求其他匯票債務人支付下列金額和費用：
　　（一）已清償的全部金額；
　　（二）前項金額自清償日起至再追索清償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利率計算的利息；
　　（三）發出通知書的費用。
　　行使再追索權的被追索人獲得清償時，應當交出匯票和有關拒絕證明，並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費用的收據。
第72條
　　被追索人依照前二條規定清償債務後，其責任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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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條
　　本票是出票人簽發的，承諾自己在見票時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據。
　　本法所稱本票，是指銀行本票。
第74條
　　本票的出票人必須具有支付本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並保證支付。
第75條
　　本票必須記載下列事項：
　　（一）表明“本票”的字樣；
　　（二）無條件支付的承諾；
　　（三）確定的金額；
　　（四）收款人名稱；
　　（五）出票日期；
　　（六）出票人簽章。
　　本票上未記載前款規定事項之一的，本票無效。
第76條
　　本票上記載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項的，應當清楚、明確。
　　本票上未記載付款地的，出票人的營業場所為付款地。
　　本票上未記載出票地的，出票人的營業場所為出票地。
第77條
　　本票的出票人在持票人提示見票時，必須承擔付款的責任。
第78條
　　本票自出票日起，付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個月。
第79條
　　本票的持票人未按照規定期限提示見票的，喪失對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權。
第80條
　　本票的背書、保證、付款行為和追索權的行使，除本章規定外，適用本法第二章有關匯票的規定。
　　本票的出票行為，除本章規定外，適用本法第二十四條關於匯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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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條
　　支票是出票人簽發的，委託辦理支票存款業務的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在見票時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據。
第82條
　　開立支票存款帳戶，申請人必須使用其本名，並提交證明其身份的合法證件。
　　開立支票存款帳戶和領用支票，應當有可靠的資信，並存入一定的資金。
　　開立支票存款帳戶，申請人應當預留其本名的簽名式樣和印鑒。
第83條
　　支票可以支取現金，也可以轉賬，用於轉賬時，應當在支票正面注明。
　　支票中專門用於支取現金的，可以另行製作現金支票，現金支票只能用於支取現金。
　　支票中專門用於轉賬的，可以另行製作轉賬支票，轉賬支票只能用於轉賬，不得支取現金。
第84條
　　支票必須記載下列事項：
　　（一）表明“支票”的字樣；
　　（二）無條件支付的委託；
　　（三）確定的金額；
　　（四）付款人名稱；
　　（五）出票日期；
　　（六）出票人簽章。
　　支票上未記載前款規定事項之一的，支票無效。
第85條
　　支票上的金額可以由出票人授權補記，未補記前的支票，不得使用。
第86條
　　支票上未記載收款人名稱的，經出票人授權，可以補記。
　　支票上未記載付款地的，付款人的營業場所為付款地。
　　支票上未記載出票地的，出票人的營業場所、住所或者經常居住地為出票地。
　　出票人可以在支票上記載自己為收款人。
第87條
　　支票的出票人所簽發的支票金額不得超過其付款時在付款人處實有的存款金額。
　　出票人簽發的支票金額超過其付款時在付款人處實有的存款金額的，為空頭支票。禁止簽發空頭支票。
第88條
　　支票的出票人不得簽發與其預留本名的簽名式樣或者印鑒不符的支票。
第89條
　　出票人必須按照簽發的支票金額承擔保證向該持票人付款的責任。
　　出票人在付款人處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額時，付款人應當在當日足額付款。
第90條
　　支票限於見票即付，不得另行記載付款日期。另行記載付款日期的，該記載無效。
第91條
　　支票的持票人應當自出票日起十日內提示付款；異地使用的支票，其提示付款的期限由中國人民銀行另行規定。
　　超過提示付款期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付款人不予付款的，出票人仍應當對持票人承擔票據責任。
第92條
　　付款人依法支付支票金額的，對出票人不再承擔受委託付款的責任，對持票人不再承擔付款的責任。但是，付款人以惡意或者有重大過失付款的除外。
第93條
　　支票的背書、付款行為和追索權的行使，除本章規定外，適用本法第二章有關匯票的規定。
　　支票的出票行為，除本章規定外，適用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關於匯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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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條
　　涉外票據的法律適用，依照本章的規定確定。
　　前款所稱涉外票據，是指出票、背書、承兌、保證、付款等行為中，既有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又有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票據。
第95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
第96條
　　票據債務人的民事行為能力，適用其本國法律。
　　票據債務人的民事行為能力，依照其本國法律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而依照行為地法律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適用行為地法律。
第97條
　　匯票、本票出票時的記載事項，適用出票地法律。
　　支票出票時的記載事項，適用出票地法律，經當事人協議，也可以適用付款地法律。
第98條
　　票據的背書、承兌、付款和保證行為，適用行為地法律。
第99條
　　票據追索權的行使期限，適用出票地法律。
第100條
　　票據的提示期限、有關拒絕證明的方式、出具拒絕證明的期限，適用付款地法律。
第101條
　　票據喪失時，失票人請求保全票據權利的程序，適用付款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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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六章__法_律_責_任]第六章　　法　律　責　任
第102條
　　有下列票據欺詐行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偽造、變造票據的；
　　（二）故意使用偽造、變造的票據的；
　　（三）簽發空頭支票或者故意簽發與其預留的本名簽名式樣或者印鑒不符的支票，騙取財物的；
　　（四）簽發無可靠資金來源的匯票、本票，騙取資金的；
　　（五）匯票、本票的出票人在出票時作虛假記載，騙取財物的；
　　（六）冒用他人的票據，或者故意使用過期或者作廢的票據，騙取財物的；
　　（七）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惡意串通，實施前六項所列行為之一的。
第103條
　　有前條所列行為之一，情節輕微，不構成犯罪的，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
第104條
　　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票據業務中怠忽職守，對違反本法規定的票據予以承兌、付款或者保證的，給予處分；造成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由於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因前款行為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該金融機構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第105條
　　票據的付款人對見票即付或者到期的票據，故意壓票，拖延支付的，由金融行政管理部門處以罰款，對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
　　票據的付款人故意壓票，拖延支付，給持票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第106條
　　依照本法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以外的其他違反本法規定的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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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條
　　本法規定的各項期限的計算，適用民法通則關於計算期間的規定。
　　按月計算期限的，按到期月的對日計算；無對日的，月末日為到期日。
第108條
　　匯票、本票、支票的格式應當統一。
　　票據憑證的格式和印製管理辦法，由中國人民銀行規定。
第109條
　　票據管理的具體實施辦法，由中國人民銀行依照本法制定，報國務院批准後施行。
第110條
　　本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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